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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 2018 年度
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结果

（2019 年 11 月 1 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2019年 4

月至 6月，自治区审计厅对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 2018年度自

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情况进行了审计，并对部分预算项

目涉及的区直部门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抽查，现将审计结果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表明，2018 年，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

预算收入 4,253.97亿元，支出 4,222.13亿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

入 763.48亿元，支出 738.89亿元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.16

亿元，支出 12.89亿元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41.26亿元，支

出 399.71亿元。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执行情况。2018 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

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、公务

接待费支出合计 2.52亿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1.52亿元。其中：

公务接待费 0.47亿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0.38亿元；因公出国

（境）经费 0.43亿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0.13亿元；公务用车

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.62亿元（公务用车购置费 0.15亿元、运行

维护费 1.47亿元），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1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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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在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2018

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，自治区

财政厅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，强化财政职能，不

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，坚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以供给侧结构

性改革为主线，全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

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、保稳定各项工作，促进了全区

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自治区财政厅本级管理存在的问题。

部分单位年中调整预算未编报绩效目标，涉及金额 388.78

亿元；中央转移支付未及时分解下达，涉及金额 120.99亿元。

（二）预决算编制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部分单位编制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未细化至市县，涉及 138个

项目；预算约束力不强，部分单位存在预算调整；部分单位未精

准编制收支预决算。

（三）预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部分预算项目追加预算不够规范；部分预算单位非税收入未

及时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 5,085.12万元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配

办法有待优化；部分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，涉及金额 344.04

万元；部分自治区本级部门（单位）使用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

用不及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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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。

部分项目进展缓慢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；部分预算安排未完

全与上年结余资金挂钩；部分一级预算单位编报绩效指标不完整；

个别专项绩效指标未完成。

（五）国有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应缴未缴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1,533.82万元；部分国有企业未

按规定编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底数不清；部

分单位未按规定执行政府定点采购。

（六）信息系统审计发现的问题。

财政信息系统部分数据准确性不高；财政信息系统部分单位

编码不一致。
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自治区审计厅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并提出如下审计建议：

一是进一步优化预算编制，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二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三是

加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四是坚持厉行

节约原则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确保“三保”支出。

对以上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被审计单位已按照审计意见和建议

积极组织整改，具体整改结果由自治区财政厅向社会公告。

(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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